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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醫療機構收費管理稽核表
 

醫療機構收費管理稽核
 

 

項目 內容 查核結果

1.1 醫療機構收費管理稽核

1.1.1 醫療收費資訊應揭示於機構明顯處 □合格□不合格

1.1.2 收取費用應主動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 □合格□不合格

1.1.3 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合格□不合格

1.1.4 機構提供健保收費及自費之收據格式 □合格□不合格

[宣讀事項] 1.本表查填事項均與事實相符，並無異議。

2.衛生局人員除攜回必要之證物外，並無滋擾勒索等不法行為，亦無發生財物短少或其他損害情事。

3.本人同意本表所列之個人資料，提供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做為本案之稽查紀錄之處理及建檔等相關業務使

用。

4.本人同意衛生局人員進入上開地點進行稽查，上述具結事項為本人自由意識下所為。

5.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訪查結果
□未判定□合格□輔導合格□限期改善□不合格□不知去向□查無營業事實□歇停業□其它□免查核

輔導訪查紀錄 負責人

負責人 簽名處

訪查輔導人員

訪查日期

限期改善日期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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